
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考試及105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
 
 

：
 
 

行政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刑事警察人員、公共安全人員、
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警察資訊管理人員、國境警察
人員、警察法制人員、行政管理人員 

科 目
 

：
 
警察法規（包括警察法、行政執行法、社會秩序維護法、警械使用條例、集
會遊行法、警察職權行使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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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失業男子張三因有詐欺、背信等前科，長期無工作致心生怨懟，乃思前往市政府鬧

事，表達不滿。某日自家中取出自有水果刀一把，藏於褲袋中，準備前往市政府找

市長理論。於進入市政府擬潛入市長室時，遭秘書阻擋詢問來由，張三支吾其詞只

一再說要找市長。不久隔鄰警察局兩名警察迅速到達現場，對張三進行盤查，並見

其褲袋鼓鼓，進行拍搜，確認帶有器械，乃要求張三將器械交出，發現是水果刀後，

將張三帶回警察局依法處理。請問： 
警察盤查、拍搜並將張三帶回警局，是否合法？理由為何？（12 分） 
警察應依何法處理本案件？本案件應由何機關，如何處理？（13 分） 

二、李四租用大樓內一間民宅經營夜春護膚美容店，並經商業登記完竣，但該護膚店卻

暗藏春色，經常媒介店內從業人員與客人為猥褻之行為。某日，又遭客人檢舉，轄

區警察分局乃派遣警察人員偽裝客人前往消費，並於營業時間內進入，見有客人在

場疑似進行猥褻行為，店家藉此以營利時，乃通知店外制服警察入內進行臨檢及盤

查，並獲客人合作，指證李四確有媒介猥褻以營利之行為。請問： 
警察入內臨檢是否合法？理由為何？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新增規定，得否將李四之

夜春護膚美容店勒令歇業？理由為何？（12 分） 
勒令歇業後，可依何種法令，如何進行強制執行？理由為何？（13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5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在何種情形下，處罰之？ 
不問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 只有出於故意，始處罰 
只有出於過失，始處罰  出於無故意過失，始處罰 

2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5 條第 1 項有關治安顧慮人口定期實施查訪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治安顧慮人口

定期實施查訪之對象？ 
犯詐欺罪經假釋出獄者  犯偽造通用貨幣罪經假釋出獄者 
犯竊盜罪經執行完畢者  受毒品戒治經執行完畢者 



代號：50140-50540
50740-50840
51040、51240
51340

頁次：4－2 

3 依據警察法第 3 條第 1 項與警察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1 款、第 2 款有關警察官制、警察官規之規定，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中央各級警察人員之官等事項係屬警察官規 
中央各級警察人員之俸給事項係屬警察官規 
地方各級警察人員之職務等階事項係屬警察官制 
地方各級警察機關之組織事項係屬警察官制 

4 依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規定，公務人員不得公開為特定之公職候選人站台、助

講、遊行或拜票，但公務人員與特定之公職候選人具有下列何種身分關係時不在此限？ 
三親等之直系血親 二親等之姻親 四親等之血親 三親等之姻親 

5 憲法第 8 條第 1 項中所稱「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之「警察機關」，其意

義為何？ 
僅指組織法上之形式警察 
以維護國家利益為目的之警察機關 
不以法律規定為必要，但能使用干預、取締之手段者 
除組織法上之形式警察外，凡法律規定，以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為目的，賦予其機關或人員

得使用干預、取締之手段者 
6 依據警械使用條例第 2 條、第 3 條、第 4 條有關使用警棍、警刀、槍械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人員依法令執行職務，戒備意外時，得使用警棍制止 
警察人員依法令執行職務，遭受脅迫時，得使用警棍制止 
警察人員依法令執行職務，依法應拘禁之人脫逃時，得使用槍械 
警察人員依法令執行職務，協助偵查犯罪，須以強制力執行時，得使用警棍制止 

7 警察人員於執行夜間攔檢勤務時，其中一位受攔檢人自懷中掏出手槍，經執勤人員制止無效，該人並朝

執勤人員射擊，警察人員依警械使用條例規定進行射擊，因而致該人死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由各該級政府支付喪葬費 應由警察人員所屬警察分局支付喪葬費 
應由射擊之警察人員支付喪葬費 無須支付喪葬費 

8 承上題，如果檢察官起訴該名警察人員而法院進行審理，該名執勤人員可以主張射擊行為為下列何者？ 
上級公務員命令之職務上行為 緊急避難 
依法令之行為  業務正當行為 

9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6 條有關警察因人民有迫切之危害，非進入不能救護時，得進入住宅、建築物或

其他處所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因人民生命法益有迫切之危害，警察得行使本項職權 
因人民身體法益有迫切之危害，警察得行使本項職權 
因人民自由法益有迫切之危害，警察得行使本項職權 
因人民財產法益有迫切之危害，警察得行使本項職權 

10 有關集會遊行之許可，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偶發性集會遊行仍應適用集會遊行法第 8 條第 1 項為申請 
憲法第 14 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以集體行動之方式和平表達意見，與社會各界進行

溝通對話，以形成或改變公共意見，並影響、監督政策或法律之制定 
為保障人民之集會遊行自由，國家除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採取有效保護集會之安全措施外，並應在

法律規定與制度設計上使參與集會、遊行者在毫無恐懼的情況下行使集會自由 
以法律限制人民之集會自由，須遵守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方符合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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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集會遊行因不可預見之重大緊急事故，且非即刻舉行，無法達到目的者，於負責人收受到主管機關之通

知書時起多久時間之內，可提起申復？ 

十二小時 二十四小時 二日 六日 

12 承上題，原主管機關認為該申復無理由者，應於收受申復書之時起多久時間之內，連同卷證檢送其上級

警察機關？ 

十二小時 二十四小時 二日 六日 

13 依據行政執行法第 9 條第 1 項之規定，義務人對於執行命令，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依下列何種程序向

執行機關尋求救濟？ 

申復 訴願 準抗告 聲明異議 

14 依據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之規定，下列何者係屬行政執行處得將義務人限制住居、聲請法院裁定拘提、聲

請法院裁定管收之共同事由？ 

顯有逃匿之虞  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15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92 條之規定，法院受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除社會秩序維護法有規定者外，

準用下列何種法律之規定？ 

行政執行法 行政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 

16 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之 1 規定，警察機關為查察經公告查禁之模擬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法須向法院申請搜索票後，始得派員進入模擬槍製造、儲存或販賣場所進行搜索 

無須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其零組件、成品、半成品、各種簿冊及其他必要之物件實施檢查 

不得詢問關係人 

對於規避、妨礙或拒絕第 6 項之檢查或提供資料者，除課處罰鍰外，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執行檢查 

17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42 條有關對於現行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的行為人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人員得逕行通知其到場 

不服通知者，得強制其到場 

未能強制到場者，得逕行裁處 

確悉行為人之姓名、住居所而無逃亡之虞者，得以通知書通知其到場 

18 有關行政執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人民因執行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致其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特別損失時，即使可歸責於該人民之

事由者，亦得請求補償 

人民因執行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致其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特別損失時，應以回復原狀為之 

對於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之進入，不以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有迫切之危害，非進入不能救護

者為限 

人民得請求損失補償之情形，應於知有損失後，二年內向執行機關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經過五

年者，不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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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46 條第 2 項之規定，不服地方法院簡易庭關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裁處

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得向原裁處之地方法院簡易庭提起聲明異議救濟之 
得向原裁處之地方法院簡易庭提起準抗告救濟之 
得經原裁處之地方法院簡易庭向同法院之普通庭提起抗告救濟之 
得經原裁處之地方法院簡易庭向直接上級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救濟之 

20 某縣市警察局為防止犯罪，必要時於轄區內進行警察職權行使法中所規定之資料蒐集，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應由警察局長以書面同意為之 
對於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可進行資料蒐集 
每次不得逾一年，如有必要得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於達成目的後，除為調查犯罪行為，而有保存之必要者外，應即銷毀之 

21 警察對於依警察職權行使法所取得之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警察之完成任務雖不再有幫助者，仍得予以保存 
資料之註銷或銷毀將危及被蒐集對象值得保護之利益者，得予以保存 
應註銷或銷毀之資料，雖不得傳遞，但得為不利於被蒐集對象之利用 
除法律另有特別規定者外，所蒐集之資料，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成時起一年內註銷或銷毀之 

22 有關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人員依警械使用條例使用警械時，雖遇急迫情況，仍須依規定出示足資識別之警徽或身分證件 
警械之種類及規格，由內政部定之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警械非經內政部許可，不得定製、售賣或持有，違者由內政部沒入 
警察人員使用警棍指揮後，無須將經過情形，即時報告該管長官 

23 義務人對於警察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行使職權之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僅能事後以書面表示異議 
警察對於義務人所提異議，認為無理由者，得繼續執行，並應依職權主動將異議之理由製作紀錄交付之 
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因警察行使職權有違法或不當情事，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法提起申復 
警察認為異議有理由者，應立即停止或更正執行行為 

24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43 條、第 44 條、第 45 條、第 89 條之規定，行為人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

阻不聽，情節輕微而事實明確，警察機關經審酌後認為應裁罰行為人新臺幣 1,800 元者，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得不經通知、訊問而逕行處分 
於訊問後，除有繼續調查必要者外，應即做成處分書 
於訊問後，應即移送該管簡易庭裁處 
於訊問後，按其情節顯可憫恕，得移送該管簡易庭為減輕罰鍰之裁處 

25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0 條、第 61 條有關聲明異議與抗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聲明異議權得捨棄 聲明異議得撤回 抗告權得捨棄  抗告得撤回 

 


